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鉅。惟現行事業單位與適用《勞動基準法》第 84 條之 1 之工作者約定工時、例假、休假、女性

夜間工作等相關內容，並報請地方主管機關核備後，政府並未公告實施《勞動基準法》第 84 條

之 1 規定之事業單位，造成勞工求職時資訊不透明、不對稱。故要求勞動部最遲於今年（民國

105 年）8 月開始，每月定期彙整、公告已向各地方政府核備，實施《勞動基準法》第 84 條之 1

之事業單位名單，使求職者資訊透明、對稱以保勞工權益。 

提案人：林靜儀 

連署人：陳曼麗  吳焜裕 

主席：請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謝司長說明。 

謝司長倩蒨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第八十四條之一是針對公告指定工作者，譬如航空公司空勤組員，

但並不是所有航空公司的員工都是第八十四條之一所指的工作者，所以建議倒數第二行「事業

單位名單……」修正為「事業單位名稱及工作者項目，使求職資訊透明、對稱以保勞工權益。

」這樣會比較清楚，免得同一家公司員工進去，以為自己就是責任制，事實上這對勞工權益是

有損的。 

主席：好，就按照主管機關的建議修正通過。 

進行第 4 案。 

4、 

有鑒於勞動檢查攸關勞工生命安全及權益，截至 105 年 5 月底為止，勞工安全衛生檢查人力

預算員額為 437 名，但在職人數僅有 400 名；勞動條件檢查人力預算員額為 325 名，但在職人

數僅有 286 名，勞動部應儘速補足勞工安全衛生檢查人力及勞動條件檢查人力，並於三週月內

向本席及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進度。 

提案人：蔣萬安 

連署人：王育敏  陳宜民  林德福 

主席：「三週月」修正為「三個月」，請問各位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修正通過。 

進行第 5 案。 

5、 

有鑒於勞動基準法第 84 條之一需經勞動部核定公告始能適用，現行雇主濫用勞動基準法第 84

條之 1 情況屢見不鮮。勞動部應每半年針對現行已核定公告適用之工作者，檢討是否有繼續適

用之需求與必要，並研議未來廢止或限縮勞動基準法第 84 條之 1 之方向，以維護勞工權益，並

於三週內向本席及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。 

提案人：蔣萬安 

連署人：王育敏  陳宜民  林德福 

主席：請問各位，對本案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進行第 6 案。 

6、 

有鑑於各界對勞動基準法第三十六條：「勞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之休息，作為例假。」


